
（2024 年度）

项目名称 百万亩造林土地流转

主管部门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和义街道办事处 实施单位
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和

义街道办事处

项目资金
（万元）

年初预
算数

全年预
算数

全年
执行数

分值 执行率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 51.91 51.91 51.91 10 100% 10

其中：当年财政
拨款

51.91 51.91 51.91 — —

上年结转资金 — —

其他资金 — —

年
度
总
体
目
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根据区园林局下发丰园函〔2024〕37 号《北京市丰台区园

林绿化局关于报送丰台区 2024 年生态林相关资金分配方

案的函》（见附件 1）及相关台账涉及平原造林养护项目占

地面积为 346.08 亩，改善生态环境，提高居住环境。

根据区园林局下发丰园函〔2024〕37 号《北京

市丰台区园林绿化局关于报送丰台区2024年生

态林相关资金分配方案的函》（见附件 1）及相

关台账涉及平原造林养护项目占地面积为

346.08 亩，改善生态环境，提高居住环境。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指
标
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年度
指标值

实际
完成值

分
值

得
分

偏差原因分析及
改进措施

产出指
标

数量指标

平原造林东罗园
村亩数

22.07
亩

22.07 亩 15 15

平原造林涉及原
大红门村

324.01
亩

324.01
亩

15 15

质量指标 养护合格率 =100% =100% 15 15

时效指标 预计支出时间 ≤12 月 ≤12 月 15 14
指标细化程度不
足；建议加强指
标细化程度。

效益指
标

社会效益
指标

保障了林地的日
常使用，改善生态
环境，提高居住环

境。

优良中
差

优 20 18

效益指标量化不
足；建议根据项
目实际细化量化

指标。

满意度
指标

服务对象
满意度标

投诉率 ≤5% 0 10 10

总分 100 97


